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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8208号
张瑶琪、蒋荣、杭州雅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支行
与被告张瑶琪、蒋荣、杭州雅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1）浙0102民初8208号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208号

上海中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陈玉叶: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包融网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中泽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陈玉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3208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280号

杭州宠缘品牌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施超峰
与被告杭州宠缘品牌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
328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206号

郑虹、吕勇:本院受理原告周丽荣与被告郑虹、吕
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320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357号

杭州宠缘品牌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丛锷与
被告杭州宠缘品牌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
33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381号

上海恒豪基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滨江分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杭州圣世建设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恒豪
基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滨江分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08民初4381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破1号

2018年11月22日，本院根据宁波华威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市鄞州区塘溪工业总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债务人宁波市鄞州区塘溪工业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账册不完整，其名下财产不足以
支付管理人报酬和管理人执行职务费用，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
条规定，本院于2021年12月21日裁定宣告宁波市鄞州
区塘溪工业总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市鄞州区塘溪工业
总公司破产程序。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282号

宁波甬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杨昌明：本院受
理原告陈钢诉被告宁波甬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杨昌明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4282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045号

许海康：本院受理原告肖桂辉诉被告许海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05民初40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768号

顾星星：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一嗨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与被告顾星星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5民
初376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796号

陈梓祺（公民身份号码:4416241995****6117）：
本院受理原告庄彬彬与被告陈梓祺中介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
初107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梓祺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庄彬彬购车款63000
元，并自2021年8月6日起以63000元为基数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
逾期付款利息至该款付清之日止。如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
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
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
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375元，减半收取687.5元，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陈梓祺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60号

高庆庆（3412261987****4431）：本院受理的原
告张龙伟与被告高庆庆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160号上诉状副
本。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可在上诉状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状。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177号

陶伟华（公民身份号码:3307251965****2512）：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与被告楼小芬、陶伟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917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8867号

黄忠良：原告李清容与被告宁波维荣家具有限公
司、第三人宁波市荣升家具有限公司、黄忠良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8867号撤诉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560号

沙业松：本院受理原告周志峰和被告沙业松合
伙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立向
原告返还投资数额11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决定由审判员万婷婷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2年
3月2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635号

吴继钦：本院受理原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和被告吴继钦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原
告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保险赔偿金
21600元。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
由审判员万婷婷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2年3月25日
10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006号

蒋良富：本院受理原告范晓蔓诉你合伙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3006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被告蒋良富偿还原告范晓蔓欠款32000元，
并赔偿原告自2021年9月7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
32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0元，减半收
取300元，由被告蒋良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蒋良富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范
晓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
决生效后，义务人应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动
履行。如义务人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的，权利人
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
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依据
情节限制义务人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布
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惩戒；对拒不履行的
义务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直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5237号

巴州泽鑫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左清春：原告常香庭
与被告巴州泽鑫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左清春、廊坊市德
晟石油管道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有
限公司第三工程分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已立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
告知书。原告常香庭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巴州
泽鑫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支付常香庭工程款
537664.64元及利息（自2013年11月28日始至工程
款结清之日止，以537664.64元为基数，以同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为息的利息）；2.左清春、廊坊市德晟石
油管道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有限
公司第三工程分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
讼费由巴州泽鑫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左清春承担。
同时送达本院作出的（2021）浙0213民初5237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2月22日上午9时在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方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833号

慈溪市逍林曦博建材店杨国武、杨卫萍：本院受理

原告龚梁诉被告慈溪市逍林曦博建材店、杨卫萍、上海
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宁波百得胜智能家居有
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2833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1、被告慈溪市逍林曦博建材店、杨卫萍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龚梁价款45129元；2、被告慈
溪市逍林曦博建材店、杨卫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
原告龚梁赔偿款115260元；3、驳回原告龚梁其余诉
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508元，由被告慈溪市逍
林曦博建材店、杨卫萍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交纳本院，本案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慈溪市逍林曦
博建材店、杨卫萍共同负担，因原告龚梁已交纳，故两
被告应将公告费直接交付给原告，与上述判决一并履
行。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逍林
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406号

慈溪市贝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李莉：本院受理原
告倪丹华与被告慈溪市贝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李莉请
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21）浙0282民初840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慈溪市贝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三十日内至公司登记机关涤除原告倪丹华作为慈
溪市贝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并
办理原告倪丹华不再担任慈溪市贝诺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的备案事项，被告李莉应予协助。
本案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被告慈溪市贝诺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李莉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
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民事审判
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6872号

余大勇（公民身份号码360281198108090317，
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虎泉街319号3栋1单元3301
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县
支行与被告余大勇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具体联
系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25
民初6872号判决书：1.被告余大勇于本判决生效后20
日内归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县支行
欠款本金52909.3元，并支付约定利息（截至2021年5
月31日为7354.67元，自2021年6月1日起按日0.5‰
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逾期还款违约金
3074.74元；2.被告余大勇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给
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县支行为实
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800元。案件受理费
1428元，减半收取计714元，由被告余大勇负担。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4376号

徐侧林:原告李刚与被告徐侧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4180号

童红军、徐斌、吴柏春: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童红军、徐斌、吴柏春追偿权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民初4180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4218号

崔岩、李启双: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崔岩、李启双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03民初4218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1314号

叶建丰:原告(反诉被告)薛一凡与被告叶建丰、叶纯
子、被告(反诉原告)姜秀娟合同纠纷一案，经本院审理裁
决，现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八）项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381民初1343号民事判
决书。该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驳回原告薛一凡的全
部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姜秀娟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811元，保全费3540元，公告费475元，由
薛一凡负担，反诉受理费4405.50元，公告费415元，由
姜秀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到本院缴纳受理
费)。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反诉被告)薛一凡、被告(反诉原告)姜
秀娟、被告叶纯子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被告叶建丰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3521号

于学林：本院受理原告刘彬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
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411民初352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6178号
郑建明（公民身份号码330501196402147118）：

本院受理原告张杨贵诉被告浙江鸿翔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郑建明，第三人桐乡市勤丰建筑工程劳
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483民
初61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6318号

林爱珠（公民身份号码：330326196305125327）：
本院受理原告杨平诉被告林爱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483
民初63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杨平撤
诉。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3253号

高兴民：本院受理的原告徐文进与被告高兴民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上诉费缴费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
决如下：限被告高兴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
告徐文进借款16000元。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
760元，由被告高兴民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破72号

本院于2021年12月24日裁定受理义乌市魅影服
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为
义乌市魅影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义乌市魅影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
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者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
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偿、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的缴纳情
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
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义乌市魅影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
2月16日前向义乌市魅影服饰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申报债权。管理人接受申报的地点及电话为:浙江省
义乌市经发大道207号6楼，联系人:龚律师，电话:
15906799995。债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
上述期间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义乌市魅影服饰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义乌市魅影服饰有限公司的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2月22日上午10时30分在互联
网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2791号

兰溪市幸华建材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王印玲诉你
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依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3
民初27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兰溪市
幸华建材经营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
告王印玲货款265716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也即
2021年9月2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
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王印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2643元（已减半收取），财产保全费1899元，
合计4542元，由被告兰溪市幸华建材经营部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以报纸公告时间为准）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141号

张志强、洪志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张志强、洪志军保险
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送达本院(2021)浙0784民初
41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张志强、
洪志军在交强责任限额内共同赔付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保险理赔款
2000元；二、由被告张志强赔偿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垫付的保险理赔款
人民币6678.2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
8678.25元为基数从2021年6月17日起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上述一、二款项限
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张志
强、洪志军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
元，由被告张志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270号

邵宏强: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盛波建材有限公司与
被告金华市天昊建设有限公司、金华市天昊建设有限
公司永康分公司、邵宏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
院(2021)浙0784民初6270号民事判决书。一、由被
告邵宏强支付原告永康市盛波建材有限公司货款
35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1年9月
1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永康
市盛波建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邵宏
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275元(已减半收取)，由邵宏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621号

临海市源达框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朗宙
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临海市源达框业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4民初662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临海市源达框业有限公司支
付原告浙江朗宙工贸有限公司货款11167.95元，并
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1167.95元为基数，从
2019年12月1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
告临海市源达框业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元(已减半收取)，由被
告临海市源达框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717号

杜仁进、张顺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与被告杜仁进、张顺敏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送达本院(2021)浙0784民
初6717号民事判决书。一、由被告杜仁进、张顺敏在
继承杜仁进遗产范围内赔偿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垫付的保险理赔款人民币
942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1年9月27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
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被告杜仁进、张顺敏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
半收取)，由被告杜仁进、张顺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5448号

夏爱丰：本院受理原告郑开洪与被告你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5448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夏爱丰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
付原告郑开洪货款人民币1665元并支付自2021年9月
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
公告费600元，合计650元，由被告你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5385号

胡佩珍：本院受理原告许金莲与被告胡佩珍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538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胡佩珍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许金莲借款本金125000元，并
支付以本金125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1年9
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如未按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8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3360元，由被告胡佩珍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